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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宁波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相关事项的 

整改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以下称“宁波证监局”）下发的《关

于对陈兆华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2019]29号）、《关于对赵岑采取监管谈

话措施的决定》（[2019]30 号）、《关于对白厚善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

（[2019]31 号）以及《关于对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

措施的决定》（[2019]32 号），并于 2019年 11 月 20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宁波证

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9）。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行政监管决定书中所提到的相关事项，已召集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改工作，针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讨

论与分析，制定与落实整改措施。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一届第十八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宁波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相关事

项的整改报告的议案》。现将具体措施公告如下： 

 

问题一：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截至 2019 年 6 月末、9 月末，公司对比克电池（包括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

司和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中分别有 84.19%、96.05%处于逾

期状态，且在 7 月 1 日至 10 月 29 日三季报披露前，比克电池还款额均仅占 6

月末、9 月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的 0.90%，公司对其授信额度自 7月 1 日起下调



为 0。以上情况说明公司对比克电池的应收账款相关信用风险已经显著增加，但

公司在 2019 年半年报、三季报中仍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未单独计提坏账准

备，存在坏账准备计提不充分的情况。 

（一）整改措施： 

1、公司所收取比克电池合计 7,002.84万元商业承兑汇票于 2019年 10月底

未能到期兑付后，双方就还款事项签署了新的付款协议。公司在 2019 年 11 月

16 日根据比克电池的一期还款情况，决定对其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鉴于比克电池未能足额支付一期及二期还款，并考虑其目

前生产经营在持续开展中，双方正积极协商切实可行的债务解决方案，公司将比

克电池应收款项的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比例提高至 40%，累计单项计提坏账准备金

额 8,118.83 万元。 

2、公司后续将根据回款进展情况、2019 年财务报告审计情况以及审计机构

意见等，进一步研究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更正调整方案，并在相关定期报告中

反映。 

3、公司董事长、董事及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业务规范，切

实保障公司的规范运作，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完整、充分和及时。 

4、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定期复核客户历史回款记录，及时会同营销中心、运

营管理中心对客户信用状况进行分析、评估。对于出现信用风险的应收账款客户，

及时采取保障措施、加大催款力度，减少公司潜在坏账损失。公司将进一步健全、

落实客户信用等级和授信额度等管理办法，减少公司相关部门工作差错。 

（二）整改责任人：董事长（暂代董事会秘书）、总经理、财务管理中心总

监、营销中心总监。 

（三）整改期限：2020年 4月 30日之前，并将长期持续规范运作。 

 

问题二：公司研发项目费用核算情况 

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存在将其他费用计入研发费用的情况。公司研发费

用核算不规范，导致半年报中研发费用多计 187.38 万元。 

（一）整改措施： 



1、公司组织集团和各子公司研发部门、财务部门相关人员认真学习《财政

部关于企业加强研发费用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财企[2007]194号），进一步明

确研发费用的核算范围和内容； 

2、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开始实施上线新的 SAP ERP 软件系统，其中包含研

发项目管理模块，该信息系统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研发项目费用核算的准确性； 

3、公司财务管理中心进一步加强费用核算的专业培训、凭证复核工作，有

效避免研发项目财务数据的核算差错，提高财务报告的准确性； 

4、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告中研发费用核算金额 7,841.83 万

元，其他费用因核算差错计入研发费用金额 187.38 万元，公司已对本年度各研

发项目的费用核算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将在 2019 年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中

予以调整，确保研发项目费用核算的准确性。 

（二）整改责任人：董事长（暂代董事会秘书）、总经理、财务管理中心总

监、电池材料研究院院长、工程研究院院长及新产品开发部门。 

（三）整改期限：2020年 4月 30日之前，并将长期持续规范运作 

 

问题三：公司三会运作的规范性问题 

公司存在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未记录董事、监事发言要点和主要意见的

情况，以及个别董事仅在表决票上签字而未勾选表决意向，但表决结果统计显

示全部董事同意通过议案的情况。 

（一）整改措施： 

 1、公司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学习了《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证监

会公告[2019]10 号）、《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宁

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章制度，进一步强化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相关规章制度的认识理解与严格落实，以有效

保障公司三会运作的规范性； 

 2、公司已责令证券部门认真学习相关规章制度、详细梳理相关工作流程，

严格按照制度规则组织公司三会的准备、整理工作，及时、准确记录董事、监事

发言要点及主要意见。 

（二）整改责任人：董事长（暂代董事会秘书） 



（三）整改期限：2019年 12月 31日之前，并将长期持续规范运作 

 

通过本次整改，公司管理层深刻地认识到在公司治理、规范运作及信息披露

等方面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公司将引以为戒、认真履行各项整改措施，

并组织公司董监高及相关人员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学习，树立规范运作意识，完善公

司内控管理体系，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确保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更

好地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12月 20 日 


